确  认  书
作为位于　　　　          　　　　　的房地产（土地）转让的双方当事人，我们承诺以下事项：

自中山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管理所受理该房地产（土地）的转让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交易双方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足额缴纳相关税费；如出现下列情况，中山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管理所终止办理该房地产（土地）的转让登记手续，并作退件处理：                        

一、转让双方未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足额缴纳相关税费；

二、该房地产（土地）经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三、申请资料不齐，经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内仍无法补交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对作退件处理的申请资料由中山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管理所通过邮递方式退回，转让双方约定的邮递地址为：                                                   ，收件人为：                     ，联系电话：              。
转让方：                         受让方：
（签章）                        （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共有权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